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373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8 年 01 月 22 日

案由摘要：綜合所得稅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7 年度訴字第 373  號

                               98 年 1  月 15 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洪○碩

訴訟代理人  蕭○達

被      告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趙○芳

訴訟代理人  陳○桃

上列當事人間因綜合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 97年

8月 4日台財訴字第 09713010910號訴願決定（案號：第 09700860

號），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民國（下同）91至 9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

    申報，經被告依資料查獲其分別短報取自利○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利○公司）之營利所得新台幣（下同）1,87

     9,460元、2,843,655元、3,214,352元，併同各該年度漏報

    取自其他扣繳單位之營利所得 125,915元、15,756元及 27,58

    2元，歸課 91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4,518,510元，補徵應納稅額

    406,2 63元；92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6,149,262元，補徵應納

    稅額 588,250元；93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6,778,065元，補徵應

    納稅額 7 17,879元，並審理違章屬實，分別處各該年度罰鍰

    191,100元、279,600元及 351,900元（計至百元止），原告

    就利○公司營利所得及罰鍰部分不服，申請復查結果，追減

    92年度營利所得 317,887元、可扣抵稅額 46,675元、罰鍰 40,

    300元；追減 93年度營利所得 413,267元、可扣抵稅額 59,381

    元、罰鍰 52,900元；其餘（91年度）復查駁回。原告仍表不

    服，就復查決定不利部分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達○公司非由原告所操縱成立，其資本額多寡，原告無權

      過問，萬一債權無法收回，尚可依公司法第 156條第 5項規

      定，改以債作股或以其他方式諸如解除契約均無不可。因

      此，被告對本案達○公司之資本額過少，否定原告出售股

      份之真實性，顯失偏頗。又達○公司負責人洪○耀為原告

      之胞兄，無需擔心有呆帳之虞。利○公司準備上櫃，洪○

      耀亟需資金投資擴充，何忍要求非得一次支付全部股款，

      此為人倫之常。若一定要取回現金才能證明非為規避稅負

      ，以目前洪○耀之經濟能力要辦理增資償還所欠股款並無

      困難。據悉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公司）

      、億○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億○公司）及資○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資○公司）本擬同時成立，並

      由 3家公司平均承受洪○耀之股份，蓋如由 3家公司平均持

      有，乃為避免投資公司之股份因達到 10%以上，致買賣股

      票均需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始能交易之不便，與及防止利

      ○公司上櫃後交易市場可能之不合理變動。再者，因達○

      公司請人擇名、尋找營業地點、預查公司名稱均有延誤，

      故而達○公司先予成立，億○公司與資○公司設立不及，

      遲至隔年設立後，再由達○公司將股份移轉於原擬同時設

      立之億○公司及資○公司達到當初三家平均持有股份之目

      的，也因此讓達○公司多繳了原本可避免之證券交易稅。

      蓋如果當初同時成立三家公司，何需由達○公司再轉讓股

      份予億○及資○2家公司，增加無謂之證券交易稅。由達

      ○公司之設立，再轉讓與億○公司及資○公司之流程觀之

      ，足證本案非為規避稅負而設甚明。

    ㈡原告投資利○公司已有一段期間，適胞兄洪○耀告知利○

      公司有意上櫃（利○公司已上櫃，股票代號：4426），為

      使多年之投資成果能早日實現，及配合胞兄控股之意圖，

      乃聽從胞兄建議，將部份持股出售予其成立之達○公司，

      此為原告出售利○公司股票予達○公司之初衷，雖屬關係

      人交易，但並非無正當理由，亦符合常人之生活經驗。原



      告果真要規避股利所得課稅，何不待利○公司之盈餘累積

      大量後再找人頭作一次移轉更能節省稅負，何須為 91年度

      區區應納稅額 406,263元，而與洪○耀做虛偽之買賣，致

      遭補稅罰鍰之損失。再者，股利將來由達○公司發放於大

      股東，股東仍無法藉此而免除稅負，政府之稅收豈會減少

      。

    ㈢投資需謹慎選擇投資標的為之，豈能不計利害而為，若要

      有其他營業行為始非「過站」，豈非故意為之，據洪○耀

      稱達○公司於 95年已有投資不動產買賣，購買成本與目前

      市價相比，已有不少未實現利益，被告只要查核達○公司

      95年度之資產負債表，不難明白達○公司已有其他營業行

      為，怎能說是過站而已?按過站，應係指股份移轉後投資

      公司隨即消滅，惟查達○公司尚且存在，且有投資不動產

      潛在獲利甚鉅，億○公司亦曾增資 600萬元，如果是過站

      ，何需如此。

    ㈣洪○耀原擬同時成立三家投資公司，平均承受洪○耀之股

      份。由於達○公司先予成立，致對洪○耀產生債務，後因

      達○公司再將股份出售予原擬同時成立之億○公司及資○

      公司，因而取得對 2家公司之債權。而按民法第 294條第一

      項規定「債權人得將債權讓與第三人‧‧‧」，故而達○

      公司將對億○公司及資○公司之債權讓與洪○耀，使洪○

      耀對億○及資○公司取得相同之債權，以抵銷達○公司對

      洪○耀之債務，故億○及資○公司帳上會計分錄貸記股東

      往來並沖轉應付達○公司之股款，並無不合。經此債權移

      轉後，達○公司帳上亦同額減除對洪○耀之債務金額，達

      ○公司之股東權益並無增減，億○公司及資○公司之負債

      金額亦不變，只是將應償付給達○之款項改為應付給洪○

      耀而已。洪○耀之債權總額亦無增減，亦即均無任何一人

      之權益有所減少或增加，以上均無不法或別有意圖。

    ㈤洪○耀係高所得者，其適用累進稅率為最高級距，若為分

      散其家族股權，應會轉讓予累進稅率較低之不相關他人身

      上，焉有分散至洪○耀本身所投資之公司，使得洪○耀繳

      納之所得稅更高，而對政府稅收更有利，可證此舉非為規



      避股利所得而為。依通常情況，股份移轉給受控制之人頭

      才會造成逃漏稅，或分散股權給適用較低級距稅率之人才

      有可能減少稅負，若無此情況，並無分散所得可言。洪○

      耀係利○公司之負責人，在利○公司上櫃前洪○耀與配偶

      持有之股權高達 31.36%，經衡酌公司上櫃後，在證券交易

      法規範下，洪○耀與其配偶之持股轉讓將因需申報公告有

      所不便，乃另外成立達○公司，除將洪○耀部份股份移轉

      於達○公司外，並向其他關係人購進部分股份，做為控股

      之用，此為大多數經營者為穩定股票市場所採取之必要手

      段。再者，達○公司購買其他關係人股份及利○公司增資

      股後，達○公司及洪○耀與其配偶之持股比例增至 42.93%

      ，並無減少持股比例，以減少未來股利分配，足證未來股

      利之分配是否會使洪○耀將來之所得稅增加或會造成規避

      或減少所得稅，並非當時所考量者。

    ㈥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立法理由觀之，財政部為防杜納稅

      義務人藉投資所得適用稅率高低之不同，不當規避或減少

      納稅義務，減損政府稅收，故而增列本條文。惟查本案股

      份之移轉，卻是有由低稅率者移轉至高稅率者，甚且由法

      人持有有價證券，其證券交易所得將變成股利所得課稅，

      均與前揭條文之立法理由大相逕庭，被告適用法律明顯錯

      誤。

    ㈦經查某上櫃公司有某一法人股東資本僅 1,000,000元，卻

      能持有高達 5,020,618股（50,206,180元），投資額為股

      本之 50倍。試問，該公司係大股東為控股所用？或為規避

      股利所得而設？再者，達○等 3家公司之成立，情況與此

      相同，資本額甚且高於該法人股東之資本額，投資金額依

      資本額比例換算卻小於該法人股東之投資金額，依舉重以

      明輕之法理，他人可，達○公司等 3家公司有何不可!

    ㈧退一步言，如果 91年度之股份移轉可認定可能為規避股利

      課稅（亦可能僅為延緩課稅而已），何以被告仍將 92、93

      年度利○公司發放之股利歸戶在原告身上，原告並不知道

      未來利○公司營運之變化為何，如何證明原告有先知先覺

      而預先規劃作虛偽安排。試問，倘若 92、93年度利○公司



      未發放股利，是否即非規避稅負，再者，未來達○公司發

      放股利課徵洪○耀之所得稅，則被告是否要將以前所補繳

      之所得稅退還予原告，以免重覆課稅。

    ㈨綜觀股份移轉後，達○公司應付原告之股款並未刻意安排

      清償，達○公司亦未製造虧損，或以減資等等常見之不合

      理迂迴方式達到規避租稅之目的，可見其移轉股份僅是股

      權控制所用，縱因於股利發放前作移轉股份，亦無損其移

      轉股份之真實性。本案 91年度相關人員應補之稅額合計為

      4,163,889元（游○櫻 2,432,347元、游○哲 217,218元、

      洪○碩 406,263元、洪○泉 1,108,061元），惟達○公司繳

      納 91年度未分配盈餘稅為 1,547,402元，本案相關人員所

      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合計為 473,056元。應補繳之稅額 4,163

      ,889元，與繳納未分配盈餘稅及證券交易稅合計數 2,020,

      458元，兩者相減，可能造成政府減少之稅捐僅 2,143,431

      元，毫無避稅誘因可言。被告既以原告及其他關係人與達

      ○公司股份交易合併觀之，以判斷其有無規避稅負之虞，

      則在達○公司未解散前，仍需合併考量達○公司將來是否

      因有鉅額證券交易所得及其他免稅所得，致達○大股東由

      證券交易所得免稅改為股利所得應稅，此時對政府之稅收

      反而增加，如何否定達○公司之設立非為規避股利而設。

    ㈩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規定，係一種不確定之法律概念，

      對於事實之涵攝須有具體之証據始能為之，要不能僅憑片

      面之臆測，做為處分之依據（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62年判字

      第 402號判例），今被告並未能查得達○公司最終結局如

      何，其結果係造成稅負減少或反使政府稅收增加，或僅延

      緩稅負課徵尚未可知，被告即「推定」原告及其他關係人

      有規避租稅之實，實已違反證據法則。

    �原告 91年間出售利○公司股份予達○公司之行為，純粹係

      藉由利○公司準備上櫃之機會，達○公司負責人洪○耀為

      控制股份交易之安定而向原告邀約購買，其法律行為均屬

      合法、確定及可能，原告有出售股份之必要性及正當合理

      性，並無避稅意圖或隱藏他項法律行為。被告卻以各種臆

      測之理由歪曲股票交易之真實性，我國法律對於關係人交



      易並無特別規定，人民究應如何踐行何種程序，始能避免

      關係人交易有規避稅負之虞，猶待主管官署正常對待，惟

      終不能恣意裁處人民之正常交易行為。

    �被告稱「依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7款規定得不予陳述意見

      之機會」等語云云，惟此等有悖法理之規定，已為行政罰

      法第 42條所不採，並遭行政法大學者吳庚大法官痛加批評

      過。依後法優於前法之法理，行政機關未給予人民陳述意

      見之機會，顯屬未踐行合法調查程序，其行政處分自屬無

      效。再者，若依本案論之，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規定尚且

      應向財政部申請核准，始能調查，其慎重可見一斑，何以

      被告草率至未能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既未調查，焉

      有處分之依據，其自由心證如何形成。

    �達○公司尚未解散，其投資活動均屬正常，究竟會否造成

      稅負之減少尚無法確定，何能認定原告有違反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情形，若擔心原告有規避稅負之虞，被告只要

      將原告列管或令原告提出擔保及其他必要保全措施即可，

      何必非要課稅在先，而再逐年檢視達○公司是否有加徵未

      分配盈餘稅，洪○耀將來自達○公司所取得之股利屬原告

      部分應加計利息退還﹙被告尚故意忽略此點﹚等增加不必

      要行政手續。

    �被告另稱「原告聲稱有類似案情之判決，原告或達○公司

      均無判決所指之違法行為乙節，查所舉判決案情雖與本件

      案情各有區別」等語云云，被告既認所舉判決案情與本件

      案情有別，則依「不同事件，應不同處理」之原則，何以

      仍處以與所舉判決案件之相同處分，豈非自相矛盾。

    �原告出售股份之行為，縱有違反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虞

      ，則就不確定法律概念，尚須如大法官釋字第 553號解釋

      ，做妥當處理，因此，本案仍須斟酌之事項有如下：⒈所

      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規定，財政部就不確定法律概念未給

      予具體化，至今迄未訂定任何行政規則以資遵循，亦未發

      佈任何解釋函令，徒令稽徵機關任意裁量，法律適用之不

      確定性存焉，被告豈能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之機會，而以

      向洪○耀簡單提問，即課以原告之所得稅。⒉若不能如前



      述採取保全措施行為，則僅能預先補徵第一年之所得稅而

      已，尚不得處罰，而補徵之稅額，被告不能不主動減除達

      ○公司之未分配盈餘稅及原告所繳納之證券交易稅﹙納稅

      義務人為出售證券者﹚，蓋加徵未分配盈餘稅及繳納証券

      交易稅與本案有關，不能割裂不論，否則，是有故意漠視

      納稅義務人權益，能謂平乎!⒊連續補徵 3年，是否逾越該

      法條之涵攝範圍，蓋被告稱原告係於股利發放前轉讓股份

      有避稅之虞，但對於第 2年以後之情形已非原告所能控制

      ，原告既無法控制，何須負責，被告連續補徵 3年，是有

      違反誠信原則及比例原則。⒋原告並無如同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之行為及意圖，被告之處分行為可謂一意孤行，其

      罰鍰處分自屬任意為之。至要者，除非被告能證明原告之

      行為係與達○公司有通謀虛偽，如認定有通謀虛偽，被告

      理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41條論處，將本案移至地方法院檢察

      署調查，若能由具備法律專長之人士調查後，猶能查明原

      告之行為是否有故意以詐欺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

    �茲列示比較 91年度股份移轉前與移轉後應納稅額，以證明

      原告與達○公司之股份交易並未造成規避稅負或逃漏稅之

      可能。

      股份移轉前:

   納稅義務人股利總額可扣抵稅額應納稅額

   洪○耀        $ 9,750,219   $  660,800    $ 2,432,347

   洪○碩          1,879,460      127,376        406,263

   洪謝○黛(含配偶)3,978,662      269,646      1,108,061

   游○哲  (含配偶)1,038,780       70,402        217,218

      合  計     $16,647,121   $1,128,224    $ 4,163,889

     股份移轉後:

   納稅義務人      股利總額     可扣抵稅額     應納稅額

   洪○耀        $16,647,121   $1,128,224    $ 5,530,624

                   (16,647,121×40%-1,128,224=5,530,624)

      經上述之計算，股份移轉後之應納稅額大於股份移轉前之

      應納稅額，其差異金額達 1,366,735元，達○公司與原告

      焉有共謀虛偽交易而致增加洪○耀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可能



      。由於達○公司並無製造虧損解散或有其他不正當之安排

      以規避稅負，將來股利之發放即有相當之可能性，是故，

      即可推定其股利之發放將來當由洪○耀承受，故股利移轉

      後之納稅義務人應為洪○耀。如果前述推定之應納稅額顯

      係絕無可能，則應由被告提出證明加以推翻。

    �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

      配之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不計入所得額課稅（所得稅法

      第 42條第 1項前段參照），惟獲配之股利未來發放於股東

      個人，其股利仍需課稅，並不致於造成政府稅收之減少。

      當股權之移轉係虛偽安排而不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減少

      納稅者，其必會安排受讓之一方（通常為營利事業）製造

      虧損以與股利所得相抵減致無庸繳交所得稅，或受讓之一

      方為低級距稅率之人頭而減少所得稅額，凡此均使政府之

      稅收減少，不符租稅公平課徵原則，此為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所由設也。股權之移轉若受讓之一方係正常持有，

      並未製造虧損或以不合營業常規之方式安排後續交易，若

      尚未造成租稅之可能減少，稽徵機關尚不得繩之於所得稅

      法第 66條之 8論處。股份之買賣日日有之，上市公司之大

      股東常於股利分配前出售股份乃司空見慣，準此，關係人

      股份之交易若無不合理之安排，當無禁止之理。依上之認

      知，本案達○公司與洪○耀並無前述之情況，目前達○公

      司係上櫃公司（利○公司）之大股東，其永續經營追求股

      東最大利潤應無庸置疑，洪○耀之綜所稅級距稅率係最高

      級距，將來所分配之股利及出售股份之證券交易所得（若

      為個人持有，則證券交易所得免稅）必將使洪○耀未來之

      股利所得增加，較諸未交易前所分配之股利為多（蓋又增

      加了證券交易所得及土地交易所得等原本以自然人持有之

      免稅所得），對政府稅收之增加反有幫助。足證達○公司

      之設立，其自始至終之一貫立場不變，其意只在做控股之

      用，並無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所欲規範之事件。

    �依被告卷宗第 248頁援引黃○中案及顏○卿案（鈞院 95 年

      度訴字第 18號判決）做為處分依據論之，經查該 2案其受

      讓之一方均利用製造虧損方式沖減股利所得，然達○公司



      並無此劣行，二者相較，其差異不只以道里計，被告豈能

      不明輕重，一律處以相同之行政處分。

    �達○公司成立至今已屆滿 7年，除目前帳上持有利○公司

      股份外，另 95年間投資購買不動產，每坪成本約 17.83萬

      元，與該投資標的物附近之每坪售價約 38至 52萬相較，已

      有相當之利潤，該筆不動產投資之資金，除洪○耀代為墊

      付外（帳列股東往來），其餘係向銀行告貸（帳列銀行借

      款），可知達○公司並未出售利○公司股票以製造大量虧

      損，不會造成未來股利發放之減少。其投資之不動產，以

      目前之售價，未來獲利當可超過 1倍以上，只會使洪○耀

      未來股利所得比未出售利○公司股票於達○公司前增加。

      達○公司設立至今資本額仍為 500萬元，卻能夠再投資不

      動產，經營企業之資金非全為自有不可。倘使達○公司與

      原告及其它關係人之股份交易有虛偽之安排，用以規避稅

      負，達○公司何須再投資不動產，對洪○耀而言，並無租

      稅利益，不僅不在規避稅負，甚且連節稅之誘因皆無。足

      證原告與達○公司之股權買賣並非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所

      欲規範之事項。假使原告與達○公司之股份交易為虛偽，

      則未來達○公司出售不動產之獲利被告將須調整為洪○耀

      個人所得，不得課徵達○公司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對政府

      稅收將會減少。未來達○公司有證券交易所得，達○公司

      發放股利時，被告尚須減除證券交易所得部分，再依當初

      達○公司與關係人買賣之股數計算屬何人所有，再調整退

      稅始公平，果如此，將不知伊於胡底。法令之適用有如此

      複雜及對待人民如此嚴苛乎！

    �本件被告未遵循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及行政罰鍰第 42條之

      規定辦理即做成行政處分，剝奪原告聽審之權利。再者，

      原告與達○公司之股權買賣係在 91年間發生，被告卻在 95

      間方開始調查，如有不法，被告 92年間應可發現異常，可

      即時調查，當可防止違法之情事繼續發生及原告可能損失

      之擴大，被告可作為卻不作為。又被告調查期間僅止於 93

      年間，並未調查 94及 95年間之事項，利○公司 94至 96年度

      均有發放股利，但被告核定補徵稅款僅至 93年度，94年至



      96年度卻未補徵，其認定課稅基礎前後不一。從以上被告

      之調查期間及課稅年度均不完全，被告之調查程序及核定

      課徵處分顯然違背誠信原則。又被告誤解所得稅法第 66條

      之 8所涵攝之範圍，對於規避稅負究何所指尚未明確辨明

      ，即將達○公司與原告之股權買賣解釋為可能有規避稅負

      之虞，並誤解核課期間之起算，未能查得是否確有逃漏稅

      之證據，即率斷補稅處罰，其事實之認定，全憑臆測，不

      符證據法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末，被告僅憑對洪○耀

      之筆錄即對原告作成行政處分，均未給原告及洪○耀釋明

      之機會，足證被告未能依客觀情事認定事實，其自由心證

      之形成不符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

    �綜上所述，從原告與達○公司股份交易之主要用意在於洪

      ○耀欲安定股份向原告購買而已，至為單純。股份經移轉

      於洪○耀，反使洪○耀將來之綜合所得稅增加，尚無逃漏

      稅之虞，則至為明顯等情。並聲明求為判決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復查決定不利部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營利所得（利○公司）部分：按租稅法所重視者，為足以

      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非其外觀形式之法律行為，故

      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經濟實質，不僅止於形

      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濟利益之享受者予以課稅，始

      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又量能課稅為法治國家稅

      法之基本原則，租稅負擔應依其經濟之給付能力來衡量，

      而定其適當的納稅義務，凡負有相同之負擔能力即應負擔

      相同之租稅，司法院釋字第 420號、第 496號、第 500號及

      第 565號解釋可資參照。準此，私經濟行為之財產移轉，

      固為從其私法上效果依當事人自由意志處分，私法上效果

      依契約自由原則仍予尊重，惟如利用避稅行為以取得租稅

      利益，在稅法上則應依實質負擔能力予以調整；蓋避稅行

      為本質為脫法行為，稅法本身為強行法即有不容規避性。

      本件被投資公司利○公司於 91年 6月 27日召開股東會，決

      議分配 90年度盈餘，並授權董事會決定股利發放基準日，

      嗣同年 9月 30日達○公司設立（原告之兄洪○耀為達○公



      司及利○公司之代表人）後，原告與其兄洪○耀、父洪○

      泉、母洪謝○黛、游○哲及黃○慧（洪○耀之岳父母）等

      6人旋於同年 10月 7日及 8日將持有股份共計 5,256,175股（

      其中原告移轉 593,538股），以每股 30元轉讓予達○公司

      ，總價 157,685,250元，利○公司董事會於系爭股權移轉

      後，決定除權息基準日為同年 10月 15日；經查達○公司，

      登記資本額 5,000,000元，該公司於受讓系爭股票時並未

      支付價款 157,685,250元（以應付股款入帳），嗣分別於

      91年 10月 18日及 92年 9月 15日取得利○公司發放股利後，

      始於 91年 10月 28日及 92年 11月 19日將取得之現金股利 7,40

      0,000元及 6,000,000元償付及沖銷部分應付股款，有證券

      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達○公司營業稅籍資料查詢

      畫面、帳載資料、經濟部核准設立函及洪○耀談話紀錄等

      影本可稽。嗣達○公司於 92年 8月 29日（利○公司 92年 9月

      11日除權基準日前）以每股 25元轉讓利○公司股權 1,956,

      850股予億○公司，總價 48,921,250元；於 92年 12月 19日

      以每股 21元轉讓 2,650,000股予資○公司，總價 55,650,00

      0元。查億○公司及資○公司係分別於 91年 11月 27日及 92

      年 11月 28日經核准設立，代表人均為洪○耀，又該 2家公

      司於取得達○公司轉讓利○公司股票時，亦未支付股款，

      迨億○公司取得利○公司現金股利及辦理增資後始於 92年

      11月 26日償付 6,000,000元予達○公司（該款達○公司隨

      即再轉付及沖銷對原告等 6人之應付股款），億○公司及

      資○公司並於 92年 12月 31日貸記股東往來（洪○耀）沖轉

      應付達○公司股款各 42,774,486元及 45,311,794元，有億

      ○公司及資○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查詢畫面、經濟部核准

      設立函、帳載資料等影本可稽，亦為原告所不爭。由上述

      查得利○公司股權之移轉流程觀之，受讓之達○公司、億

      ○公司及資○公司之資本額僅數百萬元，購買股款之價額

      高達數千萬元至億元以上，該 3家公司顯欠缺資力，且系

      爭股權交割過戶前，均未支付任何股款，有違商業交易常

      規。又查該 3家投資公司 91年至 9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資料，除買賣利○公司股票外並無其他商業活動，



      不符投資公司以「投資」為營業目的。再查原告之家族成

      員於利○公司持股比例具有主導股東會決議之影響力，及

      其有數人擔任董事職務，具有公司決策權，是其先於利○

      公司股東會決議授權由董事會決定股利發放基準日，再於

      決定基準日前先行成立由家族控制之達○公司，並將渠等

      股權移轉予該公司後再決定除權及除息基準日；嗣後再設

      立億○及資○公司，並以相同模式移轉股權。從而被告核

      認原告與其親屬等共 6人將股權 5,256,175股移轉達○公司

      僅形式上之移轉並非實質之買賣行為；達○公司嗣後將股

      權再移轉億○公司或資○公司之行為亦難謂確實，均非無

      據。依首揭規定，納稅義務人故意違反稅法之立法意旨，

      濫用法律上之形式或法律行為，蓄意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

      存在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使所得不具備課稅構成要件

      ，以免除可預見應負擔之租稅義務，此規避稅捐之脫法行

      為，在稅法上應予否認，而課以與未移轉時相同之稅捐，

      亦即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

      為準，就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實質經濟行為來加以課稅

      ，俾符合公平課稅原則。故被告將達○、億○及資○等 3

      家公司 91至 93年度獲取利○公司之股利，減除該 3家公司

      以自有資金認購利○公司現金增資之股份所配發之股利，

      即屬於原告及洪○耀等共 6人原形式移轉之股份部分所配

      發之股利，課以渠等未移轉前之稅捐，核認增列原告及洪

      ○耀等共 6人各該年度營利所得，歸課綜合所得稅，揆諸

      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420號解釋意旨，

      並無不合。至原告所訴稱之諸多並無意圖規避或減輕納稅

      義務之事實，無非係以為使公司股票順利上櫃或控股，並

      避免應向證券主管機關報備始能交易之不便等，屬個人正

      當之投資理財行為；未要求一次給付價金，乃基於人倫之

      常，並無不合常規交易，且股東於公司準備上櫃前將持股

      改由投資公司持有，為通常之規劃模式，達○公司對於獲

      配股利已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繳納 10%營利事業所得

      稅，且未來處分利○公司股份後如有財產交易所得，於盈

      餘分配大股東洪○耀等人時，亦會歸課渠等個人綜合所得



      稅，政府稅收尚非必然減少等由，主張本件並無所得稅法

      第 66條之 8立法理由所規範「利用股權之暫時性移轉或其

      他虛偽安排」之情事，而不符合該條之法定構成要件，就

      此，原告之行為如何該當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課稅構成

      要件已如前述，原告所提，均無解於其行為之該當性。至

      各涉案投資公司，如因本案所獲配股利申報未分配盈餘致

      溢繳稅額、溢列累積未分配盈餘及可扣抵稅額等，將分別

      予以退稅或調整可扣抵稅額；而另案涉原告股權移轉已繳

      交證券交易稅部分，得俟本案確定且涉案股東繳清稅款及

      罰鍰後，再依法核退，不生重複課稅之情事，訴願決定併

      有敘明。末原告聲稱有類似案情之判決，原告或達○公司

      均無判決所指之違法行為乙節，查所舉判決案情雖與本件

      案情各有區別，但其藉股權之移轉或虛偽之安排，以規避

      或減少納稅義務並無不同，原告所訴委不足採。

    ㈡罰鍰：本件原告於利○公司發放股利前就其可預見應申報

      課稅之營利所得，而以形式上移轉股權之方法，為自己規

      避股利之歸課，致漏報綜合所得稅，自應論罰，是被告依

      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處以各該年度系爭罰鍰，並無

      違誤，原告所訴委不足採。

    ㈢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兩造之爭點：原告出售利○公司股票給達○公司之交易，是

    否為真實？系爭股票之移轉，是否為原告或他人規避、減少

    納稅義務？經查：

    ㈠按「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左列各類所得合併計

      算之：第一類：營利所得：公司股東所獲分配之股利總額

      ……應按股利憑單所載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與可扣抵稅額

      之合計數計算之。」、「個人或營利事業與國內外其他個

      人或營利事業、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相互

      間，如有藉股權之移轉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當為他人或

      自己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者，稽徵機關為正確計算相關納

      稅義務人之應納稅額，得報經財政部核准，依查得資料，

      按實際應分配或應獲配之股利、盈餘或可扣抵稅額予以調

      整。」及「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



      ，如發現納稅義務人有重大逃漏稅嫌疑，得視案情需要，

      報經財政部核准，就納稅義務人資產淨值、資金流程及不

      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進行調查。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

      查結果，證明納稅義務人有逃漏稅情事時，納稅義務人對

      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納稅義務人應於

      每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

      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之項目

      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並應依其全年應納

      稅額減除……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

      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納稅義務人已依本法規

      定辦理結算申報，但對依本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

      漏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兩倍以下之罰鍰。」為

      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類前段、第 66條之 8、第

      83條之 1、第 71條第 1項前段及第 110條第 1項所明定。又「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

      ，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

      之公平原則為之。」為司法院釋字第 420號所明揭。再「

      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而

      非其外觀之法律行為，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

      為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濟利

      益之享有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

      」、「有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應以其

      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

      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適

      用，無以實現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亦有最高行

      政法院（改制前行政法院）81年判字第 2124號判例及 82年

      度判字第 2410號判決可資參照。而「因課稅對象的經濟活

      動複雜，難以法律加以完整規定，故為實現衡量個人之租

      稅負擔能力而課徵租稅之租稅公平主義，並防止規避租稅

      而確保租稅之徵收，在租稅法之解釋及課稅構成要件之認

      定上，如發生法律形式、名義或外觀與真實之事實、實態

      或經濟負擔有所不同時，則租稅之課徵基礎，應著重於事

      實上存在之實質，此為租稅法學所通稱之實質課稅原則之



      意涵。次查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6號解釋理由書

      『有關稅法之規定，主管機關得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

      ，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租稅經濟上之功能及實現

      課稅之公平原則，為必要之釋示，迭經本院釋字第 420號

      及第 438號等解釋闡示在案。』爰此，對於在經濟實質上

      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者，雖行為人蓄意使外在之外觀或形

      式不具備課稅要件，仍宜對其課稅。」亦經財政部 92年 7

      月 2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3519號函釋在案。

    ㈡本件原告 91至 9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取自利○

      公司之營利所得各 1,900,293元、2,553,755元及 2,832,13

      2元。經被告查得原告於利○公司 91年 6月 27日股東會決議

      分配股利後，同年 10月 15日配股基準日前，於同年 10月 7

      日及 8日連同其兄（即利○公司負責人）洪○耀、父洪○

      泉、母洪謝○黛、洪○耀之岳父游○哲及岳母黃○慧等人

      ，將所持有利○公司股份合計 5,256,175股（其中原告持

      有 593,538股）藉由移轉予達○公司，及嗣後達○公司移

      轉股權予億○公司、資○公司等無實質交易之形式，將渠

      等 6人原應受配之營利所得轉換為停徵所得稅之證券交易

      所得，以規避納稅義務，被告報經財政部核准，就查得資

      料，按原告實際應受配股利核定增列其營利所得 91年度 1,

      879,460元、92年度 2,843,655元及 93年度 3,214,352元，

      歸課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稅，並將可扣抵稅額 127,376元、4

      17,535元、461,867元自應納稅額中扣抵。原告不服申請

      復查，主張其於 91年 10月 7日將所持有利○公司股份 593,5

      38股以每股價格 30元出售予達○公司，係因利○公司規劃

      於 94年度申請股票公開發行，為使該公司股票能順利上櫃

      及持有股份於上櫃後便於轉讓，乃另外成立達○公司，於

      達○公司成立後，將所持有股份以市價移轉予該公司，屬

      個人正當之投資理財行為，並無不合常規交易。利○公司

      已於 95年間經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

      簡稱櫃買中心）核准股票上櫃，該櫃買中心已實質審認該

      公司股票於準備上櫃前之轉讓行為屬合法，且股東於公司

      準備上櫃前將持股改由投資公司持有，係正常之財產分配



      行為，若非利○公司準備上櫃，則達○公司並無成立之必

      要，其亦不可能有機會出售股票予該公司。另達○公司對

      於獲配股利已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繳納 10%營利事業

      所得稅，且未來處分利○公司股份後如有財產交易所得，

      於盈餘分配大股東洪○耀等人時，亦會歸課渠等個人綜合

      所得稅，政府稅收尚非必然減少。本件核定稅捐處分，從

      未給予原告陳述意見機會，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

      ，倘認原告與達○公司就系爭股票移轉係虛偽，則將產生

      原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及達○公司因未分配盈餘所繳納之營

      利事業所得稅應退還或調整等諸多問題；本件原告與達○

      公司間之股票買賣交易未構成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規定要

      件云云。至於罰鍰部分：本件原告 91至 93年度綜合所得稅

      結算申報，短報取自利○公司之營利所得 1,879,460元、2

      ,843,655元、3,214,352元及漏報取自其他扣繳單位之營

      利所得 125,915元、15,756元及 27,582元，業如前述，亦

      有涉案營利事業基本資料、資金流向、股東移轉股權資金

      付款明細流程表、股利憑單、非扣繳所得資料、個案調查

      資料、結算申報書及核定通知書等相關資料影本在原處分

      卷可資佐證，違章事證明確，被告就短報利○公司營利所

      得及其他扣繳單位之營利所得，91年度按所漏稅額 372,24

      8元及 24,939元分別處 0.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191,100元（

      計至百元止）；92年度按所漏稅額 557, 968元及 3,092 元

      分別處 0.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279,600元；93年度按所漏

      稅額 701,530元及 6,020元處 0.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351,90

      0元，原告亦不服，併同本稅申請復查。經被告復查決定

      以，本件查核情形如下:⒈被投資公司利○公司於 91年 6月

      27日召開股東會，決議分配 90年度盈餘，並授權董事會決

      定股利發放基準日，原告與其兄洪○耀（利○公司代表人

      ）、父洪○泉、母洪謝○黛、游○哲及黃○慧（洪○耀之

      岳父母）等 6人於同年 10月 7日及 8日將持有股份共計 5,256

      ,175股（其中原告移轉 593,53 8股），以每股 30元轉讓予

      達○公司，總價 157,685,250元；達○公司係於同年 9月 30

      日甫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由洪○耀擔任代表人，登記資



      本額 5,000,000元，該公司於受讓系爭股票時並未支付價

      款 157,685,250元（係以應付股款入帳），嗣於 91年 10 月

      18日及 92年 9月 15日取得利○公司發放股利後，始於 91年

      10月 28日及 92年 11月 19日將取得之現金股利 7,400,000元

      及 6,000,000元償付及沖銷部分應付股款，有證券交易稅

      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達○公司營業稅籍資料查詢畫面、

      帳載資料、經濟部核准設立函及洪○耀談話紀錄等影本附

      原處分卷可稽。⒉嗣達○公司於 92年 8月 29日（即利○公

      司 92年 9月 11日除權基準日前）以每股 25元轉讓利○公司

      股權 1,956,850股予億○公司，總價 48,921,250元；於 92

      年 12月 19日以每股 21元轉讓 2,650, 000股予資○公司，總

      價 55,650,000元。查億○公司及資○公司係分別於 91年 11

      月 27日及 92年 11月 28日經核准設立，代表人亦均為洪○耀

      ，又該 2家公司於取得達○公司轉讓利○公司股票時，亦

      未支付股款，迨億○公司取得利○公司現金股利及辦理增

      資後始於 92年 11月 26日償付 6,00 0,000元予達○公司（該

      款達○公司隨即再轉付及沖銷對原告等 6人之應付股款）

      ，億○公司及資○公司並無對其股東洪○耀之債權，卻於

      92年 12月 31日逕以貸記股東往來（洪○耀）沖轉應付達○

      公司股款各 42,774,486元及 45,3 11,794元，亦有億○公

      司及資○公司之營業稅籍資料查詢畫面、經濟部核准設立

      函、帳載資料等影本附原處分卷可稽，足見系爭股權移轉

      並無實際資金支付行為。⒊由上述查得利○公司股權之移

      轉流程觀之，受讓之達○公司、億○公司及資○公司之資

      本額僅數百萬元，購買股款之價額卻高達數千萬元，甚至

      億元以上，該 3家公司均顯欠缺資力，且系爭股權交割過

      戶前，均未支付任何股款，有違商業交易常規。至達○公

      司嗣後雖有償付部分股款，然其資金係來自利○公司發放

      之現金股利，係將原應分配予洪○耀等股東之股息回歸渠

      等之給付行為，並非實際支付購買股權之價款。又該 3家

      投資公司 91年至 9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除

      買賣利○公司股票外並無其他商業活動，顯見達○公司等

      並非以「投資」為營業目的而存在，僅是作為原告等規避



      稅負之用甚明。再原告之家族成員於利○公司持股比例具

      有主導股東會決議之影響力，及其有數人擔任董事職務，

      具有公司決策權，先於利○公司股東會決議授權由董事會

      決定股利發放基準日，再於決定基準日前先行成立由家族

      控制之達○公司，並將渠等股權移轉予該公司後再決定除

      權及除息基準日；嗣後再設立億○及資○公司，並以相同

      模式移轉股權。因此，原告與其親屬等共 6人將股權 5,256

      ,175股移轉達○公司既係僅形式上之移轉並非實質之買賣

      行為，原核定以其係虛偽安排，及  達○公司嗣後將股權

      再移轉億○公司或資○公司之行為均難謂確實，被告乃核

      認原告與其親屬等共 6人故意違反稅法之立法意旨，濫用

      法律上之形式或法律行為，蓄意製造外觀上或形式上存在

      之法律關係或法律狀態，使系爭營利所得不具備課稅構成

      要件，以免除渠等所可預見應負擔之租稅義務，此明顯為

      規避稅捐之脫法行為，在稅法上自應予否認，而課以與未

      移轉時相同之稅捐，亦即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

      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就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實質

      經濟行為來加以課稅，俾符合公平課稅原則，而將達○、

      億○及資○等 3家公司 91至 93年度獲取利○公司之股利，

      核認調增原告及洪○耀等共 6人各該年度營利所得，歸課

      綜合所得稅，揆諸首揭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規定及司法院

      釋字第 420號解釋意旨，核非無據。⒋至原告主張其將所

      持有利○公司股權轉讓，係為利於該公司股票能順利上櫃

      及其所持有股份於該公司股票上櫃後便於轉讓，乃成立達

      ○公司，並於達○公司成立後將所持有股份以市價移轉予

      該公司，若非利○公司準備上櫃，則達○公司並無成立之

      必要云云，可見成立由洪○耀所控制之達○公司係為分散

      其家族股權之意圖甚明，益證原核定將屬其應獲配之股利

      核實歸課其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合法性。另其主張該股權之

      移轉屬個人正當之投資理財行為，或正常之財產分配行為

      ，並無不合常規交易乙節，查系爭股權轉讓後，達○公司

      雖於獲配現金股息後有將所獲股息沖轉小部分應付股款，

      惟其應屬將原應分配予洪○耀等人之股息回歸渠等，並非



      實質之給付股款，原告既無實質取得股款，而將股權轉出

      ，即與常規交易有違，原告主張核不足採。另主張櫃買中

      心已審認利○公司股票於準備上櫃前之轉讓行為屬合法乙

      節，查上櫃與稅捐核課之構成要件及審查內容均有不同，

      原告執上櫃之核准即可認定持有該公司股票之股東間之股

      權轉讓行為均屬合法，而為有利於己之主張，應屬誤解。

      再其主張本件核定稅捐處分，未給予其陳述意見機會乙節

      ，查依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第 7款規定，相對人於提起訴願

      前依法律應向行政機關聲請再審查、異議、復查、重審或

      其他先行程序者，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告容有誤

      解。⒌本件原核定將 91至 93年度達○公司、億○公司及資

      ○公司獲配股息及股票股利認屬原告及洪○耀等共 6人之

      營利所得，依法歸課渠等綜合所得稅固非無據，惟查達○

      公司及億○公司所持有之利○公司股票除取自原告等 6人

      部分外，於利○公司 91年 10月 15日除權後辦理現金增資時

      ，分別由達○公司以自有資金及億○公司以籌備期間之資

      金於 91年 10月 29日認購 464,141股及 290,000股；另億○公

      司於利○公司 92年 9月 11日除權後辦理現金增資時，於 92

      年 9月 24日認購 153,540股，原核定將該 2家公司 92及 93 年

      度獲取利○公司配發之全部現金股息及股票股利均歸課原

      告與洪○耀等人尚有未洽。經重行核算原移轉 5,256,175

      股部分所配發之股利及可扣抵稅額，核算結果，因上揭現

      金增資係於 91年 10月 15日除權後辦理，故原告移轉 593,53

      8股部分之營利所得及可扣抵稅額 91年度仍為 1, 879,460

      元及 127,376元，原核定並無不合，復查後乃予維持。至

      92年度營利所得及可扣抵稅額應為 2,52 5,768元、370,86

      0元，原核定 2,843,655元、417,535元，復查後分別追減

      317,887元及 46, 675元；93年度營利所得及可扣抵稅額應

      為 2,801,085元、402, 486元，原核定 3,2 14,352元、461

      ,867元，復查後分別追減 413, 267元及 59, 381元。⒍原

      告主張達○公司及億○公司已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

      繳納 10%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原繳納之證券交易稅應調整或

      退還等情，查原告並非該兩稅目之納稅義務人，其執以主



      張，主體尚非適格。⒎罰鍰部分：系爭取自利○公司之營

      利所得及可扣抵稅額 91年度既經維持及 92、93年度經追減

      已如前述，原處分 91年度罰鍰並無違誤，至 92及 93年度重

      行核算，92年度按所漏稅額 477,600元及 2,979元分別處 0.

      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239,300元；93年度按所漏稅額 595,7

      57元及 5,866元處 0.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299,000元，復查

      後 91年度原處罰鍰 191,100元乃予維持；92年度原處罰鍰

      279,600元追減 40, 300元；93年度原處罰鍰 351,900元追

      減 52,900元，並無不合。而駁回原告復查之申請。揆諸前

      揭規定及財政部函釋意旨，原處分及復查決定並無違誤。

    ㈢按租稅規避與合法節稅不同，節稅係依據稅捐法規所預定

      之方式，意圖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反之，租稅規避則是

      利用稅捐法規所未預定之異常的或不相當的法形式，意圖

      減少稅捐負擔之行為，亦即利用民法上私法自治，特別是

      契約自由原則，以減輕稅捐負擔，取得租稅利益，但實質

      上卻違反稅法立法者租稅負擔之意旨。再按租稅正義為現

      代憲政國家負擔正義之基石，實質法治國家稅法之基本原

      則為量能課稅原則，租稅負擔應依其經濟之給付能力來衡

      量，而定其適當的納稅義務。由於稅法係強行法，自身具

      有不容規避性；又納稅義務為無對待給付之法定債務，其

      平等要求不在主觀面，而在客觀面—根據憲法第 7條之平

      等原則，凡負有相同之負擔能力，即應負擔相同之租稅。

      如有濫用私法自治以規避租稅時，依平等負擔原則，得依

      合憲解釋或類推適用，予以未規避時相同之租稅負擔法律

      效果。準此，利用租稅規避以取得租稅利益，其私法上效

      果依契約自由原則應予尊重，公權力原則不予干預；但在

      稅法上則應依實質負擔能力予以規範。脫法避稅行為實不

      能稱之為租稅規劃，因租稅規劃者不能僅顧及租稅設計技

      巧之靈活，而須顧及此種安排，是否違反憲政國家租稅負

      擔之平等要求。故租稅規劃唯一途徑，只有選擇合於稅法

      規範意旨之「合法節稅安排」（參見葛○昌著「稅法基本

      問題—財政憲法篇」，第 222頁至第 223頁）。因此，「實

      質課稅原則」乃依憲法平等原則及稅捐正義之法理，稅捐



      機關應本於「量能課稅」之精神，於解釋及適用稅法規定

      時，亦應考察經濟上之事實關係及因此所產生之實際經濟

      利益，而為此等原則之運用，而非僅依照事實外觀為形式

      上之判斷，首揭司法院釋字第 420號解釋及前揭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意旨，即係此一原則之援引。

    ㈣因而租稅法所重視者，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經濟事實，

      非其外觀形式之法律行為，故在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

      據者為經濟實質，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

      濟利益之享受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

      則；又量能課稅為法治國家稅法之基本原則，租稅負擔應

      依其經濟之給付能力來衡量，而定其適當的納稅義務，凡

      負有相同之負擔能力即應負擔相同之租稅，司法院釋字第

      496號、第 500號及第 565號解釋可資參照。準此，私經濟

      行為之財產移轉，固為從其私法上效果依當事人自由意志

      處分，私法上效果依契約自由原則仍予尊重，惟如利用避

      稅行為以取得租稅利益，在稅法上則應依實質負擔能力予

      以調整；蓋避稅行為本質為脫法行為，稅法本身為強行法

      即有不容規避性。至當事人間係出於何原因而移轉，稽徵

      機關無從得知，是對於當事人間財產移轉行為，既為當事

      人所發動，當稽徵機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30條之規定行使

      調查權時，當事人自得提出主張，並就所主張該移轉行為

      之實質因果關係、有關內容負舉證責任及盡協力義務，俾

      稽徵機關對當事人有利不利情事加以審酌，倘當事人不履

      行申報協力義務，或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或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稽徵機關斟酌當事人之

      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核認納稅義務人有逃漏稅

      情事時，納稅義務人對有利於己之事實，應負舉證之責。

      本件原告將其原應負擔之高額股利所得透過股權移轉之行

      為而降低稅捐負擔、股權交易與一般交易常情有違，均已

      於如前述；原告所提出之諸多並無意圖規避或減輕納稅義

      務之事實，無非係以為使公司股票順利上櫃及持有股份於

      上櫃後便於轉讓，屬個人正當之投資理財行為，並無不合

      常規交易，且股東於公司準備上櫃前將持股改由投資公司



      持有，係正常之財產分配行為，達○公司對於獲配股利已

      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規定繳納 10%營利事業所得稅，且未

      來處分利○公司股份後如有財產交易所得，於盈餘分配大

      股東洪○耀君等人時，亦會歸課渠等個人綜合所得稅，政

      府稅收尚非必然減少，倘認原告與達○公司就系爭股票移

      轉係虛偽，則將產生原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及達○公司因未

      分配盈餘所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應退還或調整等諸多問

      題云云，而主張本件並無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立法理由所

      規範「利用股權之暫時性移轉或其他虛偽安排」之情事，

      而不符合該條之法定構成要件，然對此稽徵機關之被告已

      對原告之行為如何該當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8之課稅構成要

      件詳為審核。原告所主張，均無解於原告行為已該當所得

      稅法第 66條之 8之構成要件，此種稅捐規避之行為，應予

      以否認，而依事實上存在之事實予以課稅，始符租稅公平

      原則，用維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及第 19條所揭櫫「人民有

      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之立法精神。至各涉案投資公司，如

      因本案所獲配股利申報未分配盈餘致溢繳稅額、溢列累積

      未分配盈餘及可扣抵稅額等，被告表示將分別予以退稅或

      調整可扣抵稅額。另案涉原告股權移轉已繳交證券交易稅

      部分，亦得俟本案確定且涉案股東繳清稅款及罰鍰後，再

      依法核退，不生重複課稅之情事。本件既經被告機關依職

      權查得利○公司涉有藉股權移轉，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

      務，原告各該年度實際應調整歸屬之利○公司營利所得，

      已盡調查之責；系爭款項移轉是否為原告轉投資於相關投

      資公司之行為，相關證據資料多由原告及與其款項移轉之

      相對人所掌握，渠等自有提出該證據資料之協力義務而仍

      無法提供客觀足資證明系爭款項移轉確為投資以實其說，

      被告依原告之說明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核認系爭所

      得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類規定，歸屬營利所得，

      併課原告各該年度綜合所得稅，核與首揭規定無違，原告

      上開主張，並無足採。

    ㈤又本件原告 91至 93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短報取自利

      ○公司之營利所得 1,879,460元、2,843,655元、3,214,35



      2元及漏報取自其他扣繳單位之營利所得 125,915元、15,7

      56元及 27,582元，業如前述，有涉案營利事業基本資料、

      資金流向、股東移轉股權資金付款明細流程表、股利憑單

      、非扣繳所得資料、個案調查資料、結算申報書及核定通

      知書等相關資料影本附原處分卷可資佐證，違章事證明確

      ，經被告就短報利○公司營利所得及其他扣繳單位之營利

      所得，91年度按所漏稅額 372,248元及 24,939元分別處 0.5

      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191,100元（計至百元止）；92年度按

      所漏稅額 557,968及 3,092元分別處 0.5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279,600元；93年度按所漏稅額 701,530元及 6,020元處 0.5

      倍及 0.2倍罰鍰合計 351,900元。原告不服，併同本稅申請

      復查，經被告以系爭取自利○公司之營利所得及可扣抵稅

      額 91年度予以維持及 92、93年度經追減已如前述，原處分

      91年度罰鍰並無違誤，復查後 91年度原處罰鍰 191, 100元

      乃予維持；92年度原處罰鍰 279,600元追減 40,300元；93

      年度原處罰鍰 351,900元追減 52,900元。原告既有應申報

      課稅之所得，而故意以上開不正當方法虛偽安排為自己規

      避股利領取，致逃漏綜合所得稅，自應論罰，被告依首揭

      規定處以各該年度系爭罰鍰，核無違誤。

五、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均無足採，本件原處分及復查決定並

    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

    舉證，不影響於本判決之認定，爰不一一論列。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195條

    第 1項後段、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22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茂  修

                                法  官  林  金  本

                                法  官  莊  金  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98    年    1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  昱  妏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8年版）第 1-29頁


